
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农机专业服务组织分会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本会名称为“中国农机化协会农机专业服务组织分会”。 

第二条  分会的性质 

分会是在农业部领导下，由负责农机管理的机关和事业单位，以

及从事农机服务的农机合作社、农机大户、农机服务组织、农机生产

企业、经销企业、维修企业等相关单位自愿组成的全国性、非营利性

的行业组织，是中国农机化协会的分支机构之一。 

第三条  分会的宗旨 

分会坚持服务“三农”，规范农机化服务组织行业管理，加强行

业内横向交流，反映会员意愿，为会员提供信息和服务，维护会员的

合法权益，发挥分会的桥梁和纽带作用，促进全国农机化服务事业的

健康可持续发展。 

第四条  分会接受农业部和民政部的业务指导和监督管理，在中

国农机化协会领导下开展工作。  

第五条  分会的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 96 号农丰

大厦 1319 室，邮编：100122。 

第二章   业务范围 

第六条  分会的主要业务范围 

（一）宣传贯彻国家有关农机专业服务组织发展的政策法规，调

查研究农机专业服务组织发展变化的趋势和规律，探讨农机专业服务

组织市场化、产业化的理论政策，及时向政府和有关部门反映情况，

http://www.baidu.com/link?url=8iM4GJqjJ4zBBpC8yDF8xDh8vibi_FlkSmEAh5oSNxu


报告研究结果；  

（二）研究农机专业服务组织的建设途径和模式，培育农机专业

服务组织和农机大户，指导创新服务模式，拓展服务领域，改善资源

配置；  

（三）参与协调农机作业服务、农机报废更新、节能减排等项目

研究，引导农机专业服务组织开展优质品牌化服务，公平竞争，提高

服务质量；  

（四）为农机专业服务组织提供示范推广、教育培训、技术咨询、

市场信息、配件供应、维修保障等服务和指导，引导、协调农机科研

和生产销售者更好地为使用者服务；  

（五）为会员提供服务，维护会员的合法权益，开展经验交流和

互助活动，传播先进经验技术，加强行业自律；  

（六）协调与相关协会的工作，为农机安全生产和农机化质量监

督管理、行业职业技能培训鉴定等工作提供服务；  

（七）承办政府部门及中国农业机械化协会的有关工作； 

第三章  会员 

   第七条  会员有单位会员和个人会员； 

单位会员是由农机管理的机关和事业单位，以及从事农机服务的

各类农机服务组织，以及农机生产、经销、维修企业等方面单位或社

会团体等组成。单位会员以其法定代表人或由其委派的主管负责人作

为该会员单位的代表（如有变更，应由新的法定代表人或由其委派的

主管负责人接替，并应及时通知本团体办事机构备案）。 



个人会员应是热心农机社会化服务事业的人士。     

第八条  会员须具备的条件 

（一）拥护分会的管理办法； 

（二）有加入分会的意愿； 

（三）在分会的行业领域内具有一定的影响； 

（四）履行会员义务。 

第九条 会员入会的程序 

（一）提交入会申请书； 

（二）经分会委员会讨论通过； 

（三）在分会委员会闭会期间由秘书处代行相关手续。 

第十条  会员享有的权利 

（一）会员有选举权、被选举权和表决权； 

（二）参加分会的活动； 

（三）获得分会服务的优先权； 

（四）对分会工作的批评建议权和监督权； 

（五）入会自愿、退会自由； 

第十一条  会员履行的义务 

（一）执行分会的决议； 

（二）维护分会合法权益； 

（三）完成分会交办的工作； 

（四）按规定交纳会费； 

（五）向分会反映情况，提供有关资料。 



第十二条 会员退会应书面通知分会。分会有权对不参加本分会

活动及违反国家法律法规和本会管理办法的会员，予以劝退或开除。 

第四章  组织机构 

第十三条  分会坚持民主办会原则，通过会员代表大会或其他合

法方式选举委员组成分会委员会。分会委员会每届 5 年，具体职责是： 

    （一）制定和修改分会管理办法； 

（二）选举或罢免分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 

    （三）制定和修改分会会费标准； 

（四）审议分会工作重点、工作报告和财务报告等； 

（五）决议分会其他重大事项。 

第十四条 分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秘书长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坚持党的路线、方针、政策、政治素质好； 

（二）在分会业务领域内有较大影响； 

（三）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  

（四）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第十五条 分会秘书处为常设机构，设在农业部农业机械试验鉴

定总站维修与职业技能指导处。在分会委员会闭会期间，秘书处代为

行使相关职能，并负责分会的日常事务处理。 

第十六条 分会秘书长行使下列职权 

（一）主持秘书处开展日常工作，组织实施年度工作计划； 

（二） 提名副秘书长、副主任委员候选人，交由委员会决定； 

（三）处理其他日常事务。 



第五章  经费管理 

第二十一条 分会经费来源 

（一）会员缴纳会费。 

（二）团体或个人捐赠； 

（三）在核准的业务范围内开展活动或提供服务的收入； 

（四）其他合法收入。 

第二十二条 分会不单独设立财务，由中国农业机械化会协会统

一管理。 

第二十三条 分会经费遵照“勤俭节约”的原则，必须用于开展

本会工作，用于本办法规定的业务范围和事业发展，不得在会员中分

配。 

第六章  附则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分会的委员会。 

第二十五条 本办法经 2013 年 1 月 23 日第一届一次分会委员会

表决通过。 

 

 

 

 

 

 

 


